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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門區議會 

2014-2015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轄下

社區參與工作小組 

第七次會議記錄

日 期 ： 20 15 年 3 月 5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2 時 30 分  

地 點 ：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出 席 者 ：  

列 席 者 ：  

古 潔 儀 女 士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一 )  

葉 慧 明 女 士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地 區 設 施 )  

謝 卓 強 先 生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(地 區 設 施 )  

楊 欣 琪 女 士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活 動 統 籌 員 (地 區 設 施 )  

成 麗 金 女 士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黃 舜 賢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唐 東 傑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屯 門 區 )  

馬 錦 榮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西 )文 化 推 廣  

龍 瑞 卿 女 士 (召 集 人 兼 地 委 會 副 主 席 )  屯 門 區 議 員

陳 雲 生 先 生 ,  M H , J P 屯 門 區 議 員

陳 樹 英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

黃 麗 嫦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

李 洪 森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

林 頌 鎧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

曾 憲 康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

胡 慧 敏 女 士 (秘 書 )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

(區 議 會 )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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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通 過 會 議 記 錄   

2 0 15 年 1 月 8 日 第 六 次 會 議 記 錄   

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(下 稱「 工 作 小 組 」)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
 

討 論 事 項   

( 1 )  康 文 署 場 地 管 理 事 宜  

(社區參與工作小組文件 2015 年第 6 號 )  

 

2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「 康 文 署 」 )成 麗 金 女 士 表 示 ， 在 20 15年

1月 至 2月 期 間 ， 署 方 與 香 港 警 務 處 (下 稱 「 警 務 處 」 )共 進 行 了 五 次

聯 合 行 動 ， 向 涉 嫌 違 規 人 士 發 出 合 共 3 2個 口 頭 勸 諭 ， 並 於 青 田 遊 樂

場 提 出 一 宗 檢 控 。 署 方 亦 於 上 述 期 間 額 外 於 青 田 遊 樂 場 進 行 多 兩 次

巡 查 行 動 。 此 外 ， 待 法 庭 就 九 龍 城 海 心 公 園 的 抗 辯 個 案 作 出 裁 決

後 ， 署 方 會 就 擬 訂 的 特 別 公 園 規 則 諮 詢 區 議 會 及 法 律 意 見 。  

 

3 .  成 員 就 康 文 署 的 報 告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指 出 青 田 遊 樂 場 的 噪 音 滋 擾 情 況 較 其 他 公 園 嚴 重 ， 而 投 訴

主 要 集 中 在 晚 間 ， 建 議 康 文 署 檢 討 聯 合 行 動 及 巡 查 行 動 的

成 效 ；  

( i i )  查 詢 為 何 康 文 署 只 作 出 一 宗 檢 控 ， 憂 慮 署 方 執 法 過 於 寬

鬆 ；  

( i i i )  認 為 如 只 勸 諭 ， 或 未 能 改 善 噪 音 滋 擾 的 情 況 。 康 文 署 應 與

警 務 處 加 強 協 作 ；   

( i v )  建 議 可 加 強 宣 傳 教 育 ， 鼓 勵 市 民 就 噪 音 滋 擾 作 證 ；  

( v )  認 為 康 文 署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及 巡 查 行 動 時 ， 應 嚴 厲 執 法 ；  

( v i )  建 議 草 擬 特 別 公 園 規 則 時 ， 應 保 留 彈 性 ， 例 如 加 入 「 如 欲 於

公 園 使 用 揚 聲 器 ， 須 得 到 康 文 署 批 准 」 ；  

( v i i )  查 詢 如 九 龍 城 海 心 公 園 的 抗 辯 個 案 敗 訴 ， 是 否 代 表 康 文 署

無 法 推 行 特 別 公 園 規 則 ；  

( v i i i )  指 出 康 文 署 應 優 先 處 理 青 田 遊 樂 場 於 晚 間 的 噪 音 滋 擾 問

題 ；  

( i x )  認 為 如 投 放 於 青 田 遊 樂 場 的 人 手 不 足 ， 康 文 署 應 從 多 方 面

的 途 徑 爭 取 額 外 資 源 ， 或 從 其 他 公 園 調 度 人 手 到 青 田 遊 樂

場 ； 以 及  

(x )  指 出 青 田 遊 樂 場 接 近 民 居 ， 故 此 噪 音 對 附 近 居 民 的 滋 擾 更

甚 ， 建 議 康 文 署 加 強 人 手 於 晚 間 巡 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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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4 .  康 文 署 成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：  

 

( i )  指 出 青 田 遊 樂 場 的 投 訴 數 字 下 降 可 能 是 由 於 農 曆 新 年 的 關

係 ， 以 及 署 方 已 在 該 公 園 的 涼 亭 安 裝 隔 音 屏 障 ；  

( i i )  署 方 職 員 以 《 遊 樂 場 地 規 例 》 第 25 條 ， 在 其 他 公 園 使 用 者

願 意 作 證 的 情 況 下 ， 成 功 向 涉 嫌 違 規 的 人 士 採 取 執 法 行

動 ；   

( i i i )  署 方 計 劃 限 制 公 園 使 用 者 在 指 定 時 段 內 不 得 在 公 園 範 圍 內

攜 帶 或 使 用 揚 聲 器 或 在 公 園 範 圍 內 使 用 超 過 指 定 面 積 發 聲

面 的 揚 聲 器 ；  

( i v )  指 出 九 龍 城 海 心 公 園 於 去 年 已 實 行 特 別 公 園 規 則 ， 由 於 效

果 理 想 ， 署 方 計 劃 於 本 區 實 行 特 別 公 園 規 則 ， 並 初 步 計 劃

於 屯 門 公 園 首 先 實 行 ；  

( v )  表 示 由 於 屯 門 公 園 的 人 手 較 為 充 裕 ， 而 公 園 內 亦 已 設 有 自

娛 區 ， 故 此 署 方 認 為 先 於 屯 門 公 園 實 行 特 別 公 園 規 則 較 為

可 取 ， 並 視 乎 其 成 效 再 推 展 至 青 田 遊 樂 場 ； 以 及  

( v i )  指 出 九 龍 城 海 心 公 園 的 個 案 順 延 至 本 年 4 月 中 審 理 。  

 

5 .  召 集 人 總 結 指 出 ， 如 資 源 許 可 ， 希 望 康 文 署 可 考 慮 同 時 於 屯 門

公 園 及 青 田 遊 樂 場 實 施 特 別 公 園 規 則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 2 )  康 體 發 展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 

(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 1 5 年 第 7 號 )  

 

6 .  督 導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督 導 小 組 將 於 2 01 5- 16 年 舉 辦 五 項 活

動 ， 包 括「 屯 門 中 國 象 棋 週 末 擂 台 」、「 屯 門 中 國 象 棋 爭 霸 戰 2 01 5」、

「 20 15 屯 門 遙 控 模 型 船 競 技 日 」、「 屯 門 區 粵 深 港 澳 南 北 獅 觀 摩 表

演 」 ， 以 及 「 屯 門 區 足 球 賀 歲 嘉 年 華 」 。 由 於 在 限 期 前 沒 有 收 到 任

何 區 內 團 體 遞 交 「 啦 啦 隊 培 訓 及 同 樂 日 」 的 活 動 計 劃 建 議 書 ， 督 導

小 組 將 不 會 於 2 015 年 繼 續 舉 辦 有 關 活 動 ， 但 鑑 於 去 年 的 活 動 效 果

理 想 ， 故 希 望 下 屆 區 議 會 可 考 慮 舉 辦 該 活 動 。  

 

7 .  有 成 員 認 為 一 般 以 女 性 參 與 啦 啦 隊 活 動 為 多 ， 希 望 日 後 舉 辦 該

類 型 活 動 時 ， 夥 拍 團 體 可 多 鼓 勵 男 性 參 與 。  

 

8 .  督 導 小 組 召 集 人 回 應 指 ， 督 導 小 組 剛 舉 辦 的 啦 啦 隊 活 動 有 不 少

學 校 組 織 隊 伍 參 與 ， 當 中 有 男 有 女 ， 督 導 小 組 及 各 參 與 的 學 校 亦 鼓

勵 男 同 學 及 女 同 學 參 與 。  

 

9 .  另 有 成 員 補 充 表 示 ， 回 顧 歷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的 十 八 區 啦 啦 隊 大 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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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的 參 賽 隊 伍 ， 當 中 不 乏 男 性 。 此 外 ， 他 認 為 康 文 署 亦 可 考 慮 普 及 化

啦 啦 隊 培 訓 。  

 

1 0 .  召 集 人 宣 布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。 上 述 活 動 的 照 片 ， 請

參 閱 附 件 一 。  

 

 

 

 

( 3 )  社 區 閱 讀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 

(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 1 5 年 第 8 號 )  

 

1 1 .  督 導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督 導 小 組 同 意 由 東 華 三 院 屯 門 綜 合 服 務

中 心 作 為 籌 辦 以 「 悅 讀 人 生 」 為 題 的 「 閱 讀 在 屯 門 20 15」 的 夥 拍 團

體 。  

 

1 2 .  此 外 ， 香 港 書 刊 業 商 會 (下 稱「 商 會 」 )於 去 年 的 社 區 書 展 虧 損 約

兩 萬 元 ， 所 以 商 會 只 需 就 租 用 康 文 署 場 地 繳 交 象 徵 性 場 租 。 本 年 度

閱 讀 獎 勵 計 劃 ， 24 間 學 校 將 獲 得 各 1 , 00 0 元 書 劵 及 獎 狀 。 該 計 劃 的

頒 獎 禮 將 於 本 年 3 月 1 3 日 下 午 4 時 3 0 分 於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行 。  

 

1 3 .  她 續 表 示 ， 四 間 長 者 及 社 區 圖 書 館 已 向 督 導 小 組 提 交 工 作 報

告 。 督 導 小 組 計 劃 邀 請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於 本 年 3 月 21 日 及 4 月 11 日

參 觀 各 圖 書 館 。 由 於 本 年 4 月 1 1 日 的 行 程 較 為 緊 密 ， 建 議 工 作 小 組

可 租 用 旅 遊 巴 士 接 載 參 與 的 工 作 小 組 及 督 導 小 組 成 員 。 工 作 小 組 同

意 舉 辦 上 述 活 動 。  

 

1 4 .  召 集 人 宣 布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。 上 述 活 動 的 照 片 ， 請

參 閱 附 件 一 。  

 

 

( 4 )  地 區 藝 術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 

(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 1 5 年 第 9 號 )  

 

1 5 .  督 導 小 組 秘 書 表 示 ， 督 導 小 組 於 上 次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後 ， 再 次 發

信 邀 請 地 區 團 體 合 辦 「 屯 門 藝 墟 」 ， 並 擔 任 活 動 的 夥 拍 團 體 。 於 限

期 前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一 份 活 動 建 議 書 。 督 導 小 組 通 過 由 協 基 會 擔 任 活

動 的 夥 拍 團 體 。  

 

1 6 .  他 續 表 示 ， 鑑 於 屯 門 藝 術 節 的 門 票 為 免 費 派 發 ， 或 有 市 民 領 取

門 票 後 沒 有 出 席 活 動 而 造 成 浪 費 ， 故 此 ， 督 導 小 組 會 與 夥 拍 團 體 研

究 售 賣 門 票 的 可 行 性 ， 門 票 的 收 益 則 可 用 於 豐 富 活 動 內 容 。  

 

1 7 .  工 作 小 組 對 上 述 的 撥 款 申 請 沒 有 意 見 ， 召 集 人 宣 布 工 作 小 組 通

過 該 份 撥 款 申 請 及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，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將 上 呈 本 年 4 月 1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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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日 舉 行 的 地 委 會 及 4 月 17 日 舉 行 的 財 務 、 行 政 及 宣 傳 委 會 會 議 尋 求

通 過 。 上 述 活 動 的 照 片 ，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。  

 

其 他 事 項   

1 8 .  既 無 其 他 事 項 ， 召 集 人 在 下 午 3 時 14 分 宣 布 會 議 結 束 。  

 

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

1 9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0 15 年 5 月 7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時 30 分 舉 行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 14 年 3 月 1 9 日  

檔 號 ： HA D  T MD C/ 13 /3 5 / D FMC /1  

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社區參與工作小組 
  

活動報告 

2015年3月5日 
社區參與工作小組會議 

附件一 



康體發展督導小組 

活動報告 

2015年3月5日 
社區參與工作小組會議 



日期：2015年3月1日  

地點：屯門兆麟運動場 

屯門區賀歲盃足球嘉年華 









地區藝術督導小組 

活動報告 

2015年3月5日 
社區參與工作小組會議 



日期：2015年1月10日、17日、18日及31日 

地點：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

屯門藝術節2014-2015 



屯門藝術節2014-2015 
開幕禮暨民族藝術之旅 

日期：2015年1月10日 

地點：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 





屯門藝術節2014-2015 
金曲群星夜 

日期：2015年1月17日 

地點：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 





屯門藝術節2014-2015 
粵劇折子四寶 

日期：2015年1月18日 

地點：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 





屯門藝術節2014-2015 
爵士大樂隊搖擺夜 

日期：2015年1月31日 

地點：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 





日期：2015年2月7日及8日 

地點：屯門大會堂展覽廳及演講室 

屯門攝影工作坊 







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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